附件2
中央提前下达2025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县（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小计

	
	
	绩效目标
	本次下达金额
	粤财农〔2024〕171号文、惠财农〔2024〕86号文下达金额
	绩效目标
	粤财农〔2024〕171号文、惠财农〔2024〕86号文下达金额
	

	1
	惠城区
	一是提高在惠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社会组织等吸纳外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的积极性和外省脱贫人口来惠务工就业积极性，提高劳务机构转移外省脱贫人口劳动力来惠务工的积极性。二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产业帮扶、消费帮扶及就业帮扶等措施覆盖三类监测对象，有效增加有劳动能力脱贫户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效。三是推动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落地实施。四是2025年10月底前完成支出。
	701
	200
	一是支持村级集体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二是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村数≥65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有所增强；农民满意度≥90%；基层干部满意度≥90%。
	240
	1141

	2
	惠阳区
	
	553
	0
	
	180
	733

	3
	惠东县
	
	1436
	3203
	
	570
	5209

	4
	博罗县
	
	1573
	978
	
	540
	3091

	5
	龙门县
	
	787
	1350
	
	420
	2557

	6
	大亚湾区
	
	224
	200
	
	0
	424

	7
	仲恺高新区
	
	340
	200
	
	0
	540

	合  计
	
	5614
	6131
	
	1950
	13695


